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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瑞林精科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 2024 年度审计报告的更正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安徽瑞林精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5 年 04 月 21 日在全

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）上披露了《2024 年

度审计报告》（公告编号:2025-006）。因 2024 年度审计报告相关事项发生变化，

为保证信息披露的准确性，对公司 2025 年 04 月 21 日披露的《2024 年度审计报

告》中涉及有关信息进行更正，更正情况具体如下： 

 

一、更正事项概述 

根据对创新层企业审计报告的相关要求，公司审计报告增加了关键审计事项

相关内容，本次更正具体内容主要涉及《安徽瑞林精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

审计报告》中“1 审计报告”。 

 

二、更正的具体内容 

（一）在《2024 年度审计报告》之“1 审计报告”中增加“三、关键审计事

项”（后面内容顺延编号），具体如下： 

三、关键审计事项 

关键审计事项是我们根据职业判断，认为对本期财务报表审计最为重要的事

项。这些事项的应对以对财务报表整体进行审计并形成审计意见为背景，我们不

对这些事项单独发表意见。 

（一）收入确认 

http://www.neeq.com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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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事项描述 

如财务报表附注三、24.收入确认原则和计量方法和附注五、36.营业收入及

营业成本所述，瑞林精科 2024 年度营业收入 31,083.10 万元。由于营业收入是公

司关键的业绩指标，营业收入的确认是否恰当对公司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。因

此，我们将收入的确认作为关键审计事项。 

2.审计应对 

我们对收入确认实施的相关程序主要包括： 

（1）了解与收入确认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，评价这些控制的设计，确定其

是否得到执行，并测试相关内部控制的运行有效性； 

（2）选取样本检查销售合同，识别与商品控制权转移相关的合同条款与条

件，评价瑞林精科的收入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； 

（3）对营业收入及毛利率等实施分析程序，识别是否存在重大或异常波动，

并查明波动原因； 

（4）以抽样方式检查与收入确认相关的支持性文件，包括销售合同、出库

单、客户签收单、结算通知单、销售发票及其他相关单据，评价相关收入确认是

否真实、完整； 

（5）对销售收入执行截止测试，检查收入确认是否记录在正确的会计期间。 

通过实施以上程序，我们没有发现瑞林精科收入确认存在异常的情形。 

（二）应收账款减值 

1.事项描述 

如财务报表附注三、11.金融工具和附注五、3.应收账款所述，截止 2024 年

12 月 31 日，瑞林精科应收账款余额 11,758.37 万元，坏账准备金额 624.11 万元，

账面价值 11,134.26 万元。由于瑞林精科管理层（以下简称管理层）在确定应收

账款预计可收回金额时需要运用重要会计估计和判断，且应收账款减值对于财务

报表具有重要性，因此我们将应收账款减值识别为关键审计事项。 

2.审计应对 

我们对应收账款减值实施的相关程序主要包括： 

（1）了解与应收账款减值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，评价这些控制的设计，确

定其是否得到执行，并测试相关内部控制的运行有效性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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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分析管理层有关应收账款坏账准备会计估计的合理性，包括确定应收

账款组合的依据、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、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判断等； 

（3）获取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算表，检查计提方法是否按照坏账准备会计

政策执行，重新计算应收账款坏账准备以判断计提金额是否准确； 

（4）分析应收账款的账龄和客户信誉情况，并执行应收账款函证程序及抽

查期后回款情况，评价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合理性。 

通过实施以上程序，我们没有发现瑞林精科应收账款减值存在异常的情形。 

 

（二）在《2024 年度审计报告》之“1 审计报告”之“六、注册会计师对财

务报表审计的责任”原有内容后面补充如下内容： 

我们还就已遵守与独立性相关的职业道德要求向治理层提供声明，并与治理

层沟通可能被合理认为影响我们独立性的所有关系和其他事项，以及相关的防范

措施。 

从与治理层沟通过的事项中，我们确定哪些事项对本期财务报表审计最为重

要，因而构成关键审计事项。我们在审计报告中描述这些事项，除非法律法规禁

止公开披露这些事项，或在极少数情形下，如果合理预期在审计报告中沟通某事

项造成的负面后果超过在公众利益方面产生的益处，我们确定不应在审计报告中

沟通该事项。 

 

三、其他相关说明 

除上述更正外，其他内容保持不变，更正后的公告《2024 年度审计报告》

（更正后）（公告编号：2025-016）与本公告同时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

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（www.neeg.com.cn）。 

公司对于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，敬请谅解！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安徽瑞林精科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5 年 5 月 16 日  

 

http://www.neeg.com.cn/

